
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

113年度交上訴字第108號

上  訴  人  

即  被  告  林俊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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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000000000000000

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過失致死案件，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

年度交訴字第155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26日第一審判決（起訴案

號：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6906號），提起上訴，

本院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上訴駁回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審判範圍：

　　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 項規定：「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

刑、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」。原審判決後，上訴人即被

告林俊池（下稱被告）明示係對於原判決刑之部分提起上

訴，對原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及論斷罪名均未上訴（見本院

卷第38頁），故依前揭規定，本院應僅就原判決量刑部分進

行審理，其他部分非本院之審判範圍。至於本案之犯罪事

實、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、論斷罪名，均詳如原

判決所載。

二、被告上訴意旨略以：被告從事職業大客車駕駛，每月薪資新

臺幣4萬餘元，為家中唯一主要經濟來源，家有老父身患痼

疾已達重度殘障程度，母親有中低收入戶，被告有心肌急性

梗塞，被告大女兒也重大車禍受傷，被告收入入不敷出，除

本案事故需另負民事賠償責任外，原審所處之刑，縱可易科

罰金並申請分期，然被告實已無力負擔，為此懇請鈞院就

「調解未成立非可歸責於被告、被告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

切情節」重為審酌，被告將仍持續與被害人家屬協商調解事

宜，因認原審判決太重，請求從輕量刑，並酌情給予緩刑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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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告等語。

三、本院之判斷：

　㈠刑之減輕事由：

　　被告於肇事後，報案人或勤指中心轉來資料未報明肇事人姓

名，處理人員前往現場處理時，被告人在場，並當場承認為

肇事人等情，此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

首情形紀錄表1份附卷可佐（見相卷第71頁），是被告係對

於未發覺之犯罪，自首並表示願接受裁判之意，爰依刑法第

62條前段之規定，減輕其刑。

　㈡按量刑輕重，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，苟

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

列情狀，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，如無偏執一端或濫用其裁

量權限，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，並具妥當性及合目的性，符

合罪刑相當原則，即不得遽指為不當或違法。原審說明依上

開規定減輕其刑，並審酌被告駕駛營業大客車，行經案發路

線時疏未注意車前狀況及採取安全措施，肇致本件事故發

生，已屬可責，其坦承過失致死之犯行，態度尚可，然被告

迄今尚未與被害人許雪吟家屬成立調解，並考量被告之過失

情節、被害人就本件車禍發生亦有疏失、被害人家屬已領取

強制汽車責任險新臺幣200萬元(見原審卷第35頁)，兼衡被

告並無前科之素行、其自述之智識程度、職業、家庭生活經

濟狀況等一切情狀(見原審卷第52至53頁)，量處有期徒刑5

月，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之折算標準。

　　已詳予斟酌包括被告上訴意旨所指各情等刑法第57條各款之

量刑事由，而為整體觀察綜合考量評價，未逾越法律所規定

之範圍，亦無濫用量刑權限，或其他輕重相差懸殊等量刑過

重之違法或失當之處，核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，且被害人家

屬於本院仍表達無調解之意願等語，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表

（見本院卷第25頁），而被告於本院審理時陳述其個人及家

人之健康生活經濟狀況，並提出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證明

書、診斷證明書等件為憑(見本院卷第41至42、45至49頁)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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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關於被告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情，均經原審審酌，被告

上開所陳，仍無足以動搖原審判決結果，原審量刑基礎事實

並未有所變更，縱仍與被告主觀上之期待有所落差，仍難指

原審量刑有何違誤。被告上訴意旨認原審量刑過重云云，係

對原判決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，任意指摘，為無理由，應予

駁回。

　㈢被告請求緩刑宣告部分：

　　按緩刑之宣告，除應具備刑法第74條第1項各款規定之前提

要件外，尚須有可認為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之情形，始得為

之。而暫不執行為適當之標準如何，因法無明文規定，自須

依個案性質、實際造成之損害、與社會大眾之利害關係等情

形，審酌被告身體、教育、職業、家庭等情形暨國家之刑事

政策而定之，否則即有違立法之本旨，抑且徒啟犯人倖免之

心，與立法原意，相去甚遠（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718

4號判決意旨參照）；又行為人犯後悔悟之程度，是否與被

害人（告訴人）達成和解，以彌補被害人（告訴人）之損

害，均攸關法院諭知緩刑與否之審酌，且基於「修復式司

法」理念，國家亦有責權衡被告接受國家刑罰權執行之法益

與確保被害人（告訴人）損害彌補之法益，使二者間在法理

上力求衡平（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623號判決意旨參

照）。查被害人因本案車禍不幸身亡，斷送寶貴之生命，被

害人家屬受有失去親人之痛，迄今未能原諒被告，倘逕予被

告緩刑之宣告，非但未能彌補被告所造成之損害，亦難認合

於社會公義。從而，本院審酌上開各情，認並無暫不執行刑

罰為適當之情事，不宜宣告緩刑。
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
本案經檢察官陳振義提起公訴，檢察官吳萃芳到庭執行職務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三庭　　審判長法　官　楊　真　明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廖　慧　娟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　淑　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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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其未

敘述上訴理由者，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

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孫　銘　宏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

刑法第276條

因過失致人於死者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

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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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過失致死案件，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交訴字第155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26日第一審判決（起訴案號：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6906號），提起上訴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上訴駁回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審判範圍：
　　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 項規定：「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、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」。原審判決後，上訴人即被告林俊池（下稱被告）明示係對於原判決刑之部分提起上訴，對原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及論斷罪名均未上訴（見本院卷第38頁），故依前揭規定，本院應僅就原判決量刑部分進行審理，其他部分非本院之審判範圍。至於本案之犯罪事實、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、論斷罪名，均詳如原判決所載。
二、被告上訴意旨略以：被告從事職業大客車駕駛，每月薪資新臺幣4萬餘元，為家中唯一主要經濟來源，家有老父身患痼疾已達重度殘障程度，母親有中低收入戶，被告有心肌急性梗塞，被告大女兒也重大車禍受傷，被告收入入不敷出，除本案事故需另負民事賠償責任外，原審所處之刑，縱可易科罰金並申請分期，然被告實已無力負擔，為此懇請鈞院就「調解未成立非可歸責於被告、被告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節」重為審酌，被告將仍持續與被害人家屬協商調解事宜，因認原審判決太重，請求從輕量刑，並酌情給予緩刑之宣告等語。
三、本院之判斷：
　㈠刑之減輕事由：
　　被告於肇事後，報案人或勤指中心轉來資料未報明肇事人姓名，處理人員前往現場處理時，被告人在場，並當場承認為肇事人等情，此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1份附卷可佐（見相卷第71頁），是被告係對於未發覺之犯罪，自首並表示願接受裁判之意，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之規定，減輕其刑。
　㈡按量刑輕重，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，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，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，如無偏執一端或濫用其裁量權限，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，並具妥當性及合目的性，符合罪刑相當原則，即不得遽指為不當或違法。原審說明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，並審酌被告駕駛營業大客車，行經案發路線時疏未注意車前狀況及採取安全措施，肇致本件事故發生，已屬可責，其坦承過失致死之犯行，態度尚可，然被告迄今尚未與被害人許雪吟家屬成立調解，並考量被告之過失情節、被害人就本件車禍發生亦有疏失、被害人家屬已領取強制汽車責任險新臺幣200萬元(見原審卷第35頁)，兼衡被告並無前科之素行、其自述之智識程度、職業、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(見原審卷第52至53頁)，量處有期徒刑5月，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之折算標準。
　　已詳予斟酌包括被告上訴意旨所指各情等刑法第57條各款之量刑事由，而為整體觀察綜合考量評價，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，亦無濫用量刑權限，或其他輕重相差懸殊等量刑過重之違法或失當之處，核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，且被害人家屬於本院仍表達無調解之意願等語，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表（見本院卷第25頁），而被告於本院審理時陳述其個人及家人之健康生活經濟狀況，並提出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證明書、診斷證明書等件為憑(見本院卷第41至42、45至49頁)，然關於被告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情，均經原審審酌，被告上開所陳，仍無足以動搖原審判決結果，原審量刑基礎事實並未有所變更，縱仍與被告主觀上之期待有所落差，仍難指原審量刑有何違誤。被告上訴意旨認原審量刑過重云云，係對原判決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，任意指摘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　㈢被告請求緩刑宣告部分：
　　按緩刑之宣告，除應具備刑法第74條第1項各款規定之前提要件外，尚須有可認為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之情形，始得為之。而暫不執行為適當之標準如何，因法無明文規定，自須依個案性質、實際造成之損害、與社會大眾之利害關係等情形，審酌被告身體、教育、職業、家庭等情形暨國家之刑事政策而定之，否則即有違立法之本旨，抑且徒啟犯人倖免之心，與立法原意，相去甚遠（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7184號判決意旨參照）；又行為人犯後悔悟之程度，是否與被害人（告訴人）達成和解，以彌補被害人（告訴人）之損害，均攸關法院諭知緩刑與否之審酌，且基於「修復式司法」理念，國家亦有責權衡被告接受國家刑罰權執行之法益與確保被害人（告訴人）損害彌補之法益，使二者間在法理上力求衡平（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623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查被害人因本案車禍不幸身亡，斷送寶貴之生命，被害人家屬受有失去親人之痛，迄今未能原諒被告，倘逕予被告緩刑之宣告，非但未能彌補被告所造成之損害，亦難認合於社會公義。從而，本院審酌上開各情，認並無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之情事，不宜宣告緩刑。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本案經檢察官陳振義提起公訴，檢察官吳萃芳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三庭　　審判長法　官　楊　真　明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廖　慧　娟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　淑　芳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孫　銘　宏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
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
刑法第276條
因過失致人於死者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。



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
113年度交上訴字第108號
上  訴  人  
即  被  告  林俊池


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過失致死案件，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
年度交訴字第155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26日第一審判決（起訴案
號：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6906號），提起上訴，
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上訴駁回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審判範圍：
　　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 項規定：「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
    刑、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」。原審判決後，上訴人即被
    告林俊池（下稱被告）明示係對於原判決刑之部分提起上訴
    ，對原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及論斷罪名均未上訴（見本院卷
    第38頁），故依前揭規定，本院應僅就原判決量刑部分進行
    審理，其他部分非本院之審判範圍。至於本案之犯罪事實、
    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、論斷罪名，均詳如原判決
    所載。
二、被告上訴意旨略以：被告從事職業大客車駕駛，每月薪資新
    臺幣4萬餘元，為家中唯一主要經濟來源，家有老父身患痼
    疾已達重度殘障程度，母親有中低收入戶，被告有心肌急性
    梗塞，被告大女兒也重大車禍受傷，被告收入入不敷出，除
    本案事故需另負民事賠償責任外，原審所處之刑，縱可易科
    罰金並申請分期，然被告實已無力負擔，為此懇請鈞院就「
    調解未成立非可歸責於被告、被告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
    情節」重為審酌，被告將仍持續與被害人家屬協商調解事宜
    ，因認原審判決太重，請求從輕量刑，並酌情給予緩刑之宣
    告等語。
三、本院之判斷：
　㈠刑之減輕事由：
　　被告於肇事後，報案人或勤指中心轉來資料未報明肇事人姓
    名，處理人員前往現場處理時，被告人在場，並當場承認為
    肇事人等情，此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
    首情形紀錄表1份附卷可佐（見相卷第71頁），是被告係對
    於未發覺之犯罪，自首並表示願接受裁判之意，爰依刑法第
    62條前段之規定，減輕其刑。
　㈡按量刑輕重，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，苟
    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
    列情狀，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，如無偏執一端或濫用其裁
    量權限，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，並具妥當性及合目的性，符
    合罪刑相當原則，即不得遽指為不當或違法。原審說明依上
    開規定減輕其刑，並審酌被告駕駛營業大客車，行經案發路
    線時疏未注意車前狀況及採取安全措施，肇致本件事故發生
    ，已屬可責，其坦承過失致死之犯行，態度尚可，然被告迄
    今尚未與被害人許雪吟家屬成立調解，並考量被告之過失情
    節、被害人就本件車禍發生亦有疏失、被害人家屬已領取強
    制汽車責任險新臺幣200萬元(見原審卷第35頁)，兼衡被告
    並無前科之素行、其自述之智識程度、職業、家庭生活經濟
    狀況等一切情狀(見原審卷第52至53頁)，量處有期徒刑5月
    ，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之折算標準。
　　已詳予斟酌包括被告上訴意旨所指各情等刑法第57條各款之
    量刑事由，而為整體觀察綜合考量評價，未逾越法律所規定
    之範圍，亦無濫用量刑權限，或其他輕重相差懸殊等量刑過
    重之違法或失當之處，核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，且被害人家
    屬於本院仍表達無調解之意願等語，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表
    （見本院卷第25頁），而被告於本院審理時陳述其個人及家
    人之健康生活經濟狀況，並提出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證明
    書、診斷證明書等件為憑(見本院卷第41至42、45至49頁)，
    然關於被告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情，均經原審審酌，被告
    上開所陳，仍無足以動搖原審判決結果，原審量刑基礎事實
    並未有所變更，縱仍與被告主觀上之期待有所落差，仍難指
    原審量刑有何違誤。被告上訴意旨認原審量刑過重云云，係
    對原判決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，任意指摘，為無理由，應予
    駁回。
　㈢被告請求緩刑宣告部分：
　　按緩刑之宣告，除應具備刑法第74條第1項各款規定之前提
    要件外，尚須有可認為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之情形，始得為之
    。而暫不執行為適當之標準如何，因法無明文規定，自須依
    個案性質、實際造成之損害、與社會大眾之利害關係等情形
    ，審酌被告身體、教育、職業、家庭等情形暨國家之刑事政
    策而定之，否則即有違立法之本旨，抑且徒啟犯人倖免之心
    ，與立法原意，相去甚遠（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7184
    號判決意旨參照）；又行為人犯後悔悟之程度，是否與被害
    人（告訴人）達成和解，以彌補被害人（告訴人）之損害，
    均攸關法院諭知緩刑與否之審酌，且基於「修復式司法」理
    念，國家亦有責權衡被告接受國家刑罰權執行之法益與確保
    被害人（告訴人）損害彌補之法益，使二者間在法理上力求
    衡平（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623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查
    被害人因本案車禍不幸身亡，斷送寶貴之生命，被害人家屬
    受有失去親人之痛，迄今未能原諒被告，倘逕予被告緩刑之
    宣告，非但未能彌補被告所造成之損害，亦難認合於社會公
    義。從而，本院審酌上開各情，認並無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
    之情事，不宜宣告緩刑。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本案經檢察官陳振義提起公訴，檢察官吳萃芳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三庭　　審判長法　官　楊　真　明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廖　慧　娟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　淑　芳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其未
敘述上訴理由者，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（
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孫　銘　宏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
刑法第276條
因過失致人於死者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
金。




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
113年度交上訴字第108號
上  訴  人  
即  被  告  林俊池


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過失致死案件，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交訴字第155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26日第一審判決（起訴案號：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6906號），提起上訴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上訴駁回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審判範圍：
　　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 項規定：「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、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」。原審判決後，上訴人即被告林俊池（下稱被告）明示係對於原判決刑之部分提起上訴，對原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及論斷罪名均未上訴（見本院卷第38頁），故依前揭規定，本院應僅就原判決量刑部分進行審理，其他部分非本院之審判範圍。至於本案之犯罪事實、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、論斷罪名，均詳如原判決所載。
二、被告上訴意旨略以：被告從事職業大客車駕駛，每月薪資新臺幣4萬餘元，為家中唯一主要經濟來源，家有老父身患痼疾已達重度殘障程度，母親有中低收入戶，被告有心肌急性梗塞，被告大女兒也重大車禍受傷，被告收入入不敷出，除本案事故需另負民事賠償責任外，原審所處之刑，縱可易科罰金並申請分期，然被告實已無力負擔，為此懇請鈞院就「調解未成立非可歸責於被告、被告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節」重為審酌，被告將仍持續與被害人家屬協商調解事宜，因認原審判決太重，請求從輕量刑，並酌情給予緩刑之宣告等語。
三、本院之判斷：
　㈠刑之減輕事由：
　　被告於肇事後，報案人或勤指中心轉來資料未報明肇事人姓名，處理人員前往現場處理時，被告人在場，並當場承認為肇事人等情，此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1份附卷可佐（見相卷第71頁），是被告係對於未發覺之犯罪，自首並表示願接受裁判之意，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之規定，減輕其刑。
　㈡按量刑輕重，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，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，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，如無偏執一端或濫用其裁量權限，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，並具妥當性及合目的性，符合罪刑相當原則，即不得遽指為不當或違法。原審說明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，並審酌被告駕駛營業大客車，行經案發路線時疏未注意車前狀況及採取安全措施，肇致本件事故發生，已屬可責，其坦承過失致死之犯行，態度尚可，然被告迄今尚未與被害人許雪吟家屬成立調解，並考量被告之過失情節、被害人就本件車禍發生亦有疏失、被害人家屬已領取強制汽車責任險新臺幣200萬元(見原審卷第35頁)，兼衡被告並無前科之素行、其自述之智識程度、職業、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(見原審卷第52至53頁)，量處有期徒刑5月，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之折算標準。
　　已詳予斟酌包括被告上訴意旨所指各情等刑法第57條各款之量刑事由，而為整體觀察綜合考量評價，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，亦無濫用量刑權限，或其他輕重相差懸殊等量刑過重之違法或失當之處，核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，且被害人家屬於本院仍表達無調解之意願等語，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表（見本院卷第25頁），而被告於本院審理時陳述其個人及家人之健康生活經濟狀況，並提出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證明書、診斷證明書等件為憑(見本院卷第41至42、45至49頁)，然關於被告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情，均經原審審酌，被告上開所陳，仍無足以動搖原審判決結果，原審量刑基礎事實並未有所變更，縱仍與被告主觀上之期待有所落差，仍難指原審量刑有何違誤。被告上訴意旨認原審量刑過重云云，係對原判決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，任意指摘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　㈢被告請求緩刑宣告部分：
　　按緩刑之宣告，除應具備刑法第74條第1項各款規定之前提要件外，尚須有可認為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之情形，始得為之。而暫不執行為適當之標準如何，因法無明文規定，自須依個案性質、實際造成之損害、與社會大眾之利害關係等情形，審酌被告身體、教育、職業、家庭等情形暨國家之刑事政策而定之，否則即有違立法之本旨，抑且徒啟犯人倖免之心，與立法原意，相去甚遠（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7184號判決意旨參照）；又行為人犯後悔悟之程度，是否與被害人（告訴人）達成和解，以彌補被害人（告訴人）之損害，均攸關法院諭知緩刑與否之審酌，且基於「修復式司法」理念，國家亦有責權衡被告接受國家刑罰權執行之法益與確保被害人（告訴人）損害彌補之法益，使二者間在法理上力求衡平（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623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查被害人因本案車禍不幸身亡，斷送寶貴之生命，被害人家屬受有失去親人之痛，迄今未能原諒被告，倘逕予被告緩刑之宣告，非但未能彌補被告所造成之損害，亦難認合於社會公義。從而，本院審酌上開各情，認並無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之情事，不宜宣告緩刑。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本案經檢察官陳振義提起公訴，檢察官吳萃芳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三庭　　審判長法　官　楊　真　明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廖　慧　娟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　淑　芳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孫　銘　宏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
刑法第276條
因過失致人於死者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。



